
保管款逕撥入所有權人帳戶 切結書 

    具切結書人           為領取「雲林縣斗六市人文公園區段徵收」案

內 斗六市大潭段        小段             地號之 □土地 / □地上物

/□其他          補償費(保管字號：         保管日期：         )暨

其孳息，特具結懇請直接匯入本人開立之帳戶內，並將帳戶填列如下。 

戶名(應受補償人)  
統一編號 /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電話號碼 (H) (O) (行動電話) 

帳

戶 

銀行、庫、局 分行、支庫、局 總代號 
分支 

代號 
帳號 

     

註： 

一、以上資料若因錯誤或不全肇生損失，概由具切結人負擔，與雲林縣政府、臺灣土地

銀行斗六分行無關。 

二、匯款金額=保管金額+利息-利息所得稅-匯費-通知郵資掛號費。(詳附件一) 

三、本人無法親自辦理而委託他人辦理時，請加蓋本人印鑑章，並出具印鑑證明、委託

書。 

四、以上資料如有更改，請簽蓋與下方切結書人相同之印章。 

 

切結書人：                 印章： 

    此  致 

雲林縣政府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一、匯費計算標準如下： 

匯款金額 匯費 

2,000,000元以下 100元 

2,000,001元至 3,000,000元 150元 

3,000,001元至 4,000,000元 200元 

4,000,001元至 5,000,000元 250元 

5,000,001元至 6,000,000元 300元 

6,000,001元至 7,000,000元 350元 

7,000,001元至 8,000,000元 400元 

8,000,001元至 9,000,000元 450元 

9,000,001元至 10,000,000元 500元 

10,000,001元至 11,000,000元 550元 

11,000,001元至 12,000,000元 600元 

12,000,001元至 13,000,000元 650元 

13,000,001元至 14,000,000元 700元 

14,000,001元至 15,000,000元 750元 

15,000,001元至 16,000,000元 800元 

16,000,001元至 17,000,000元 850元 

17,000,001元至 18,000,000元 900元 

18,000,001元至 19,000,000元 950元 

19,000,001元至 20,000,000元 1000元 

註：本表係依臺灣土地銀行收費標準製作，嗣後如該行調整收費標準，則以新 

計費標準表為準。(本計費標準表自 90年 11月 1日起實施) 

二、利息金額 20,000元(含)以上者，將由銀行代扣繳利息金額 10%稅款。 

三、匯費收取方式： 

(一) 如為跨行匯款，每筆匯款金額以 2000萬元為限，匯款金額 200萬(含)

以下者，匯費 100元，超過此一匯款金額者，匯費請參考附件表格。 

(二) 轉入帳號為臺灣土地銀行斗六分行者，無匯款金額限制，亦無匯費。 

四、通知郵資掛號費一律 28元。 

附件一 


